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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  
 

《 2005年牙醫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  
 
重訂條文編號  
 
  由於《牙醫註冊條例》 (第 156章 )(下稱 “該條例 ”)已憑藉《成

文法 (雜項規定 )條例》(2005年第 10號 )加入第 2(3)及 2(4)條，條例草案擬

議第 2(3)及 2(4)條應重訂編號。  
 
涉及合適問題的申訴或告發  
 
  擬議第 2(4)(c)條訂明，如任何申訴或告發是關乎應否將某註

冊牙醫的姓名列入專科名冊內或從該名冊除去的問題，而所據的理由

為包括但並不限於該牙醫的作為會被聲譽良好並適任的註冊牙醫合理

地視為會影響到應否將首述牙醫的姓名列入專科名冊內或從該名冊除

去的問題，則該申訴或告發涉及合適問題。  
 
(A)  請界定何謂 “聲譽良好並適任的註冊牙醫 ”。是否所有符合第 8
條載列的資格要求並根據第 9條註冊的註冊牙醫，均屬 “聲譽良好並適

任的註冊牙醫 ”？  
 
(B)  第 18(1)(b)(i)條訂明，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下稱 “委員會 ”)對
初步調查小組 (下稱 “調查小組 ”)按照根據第 29條所訂立的規例轉呈的

任何個案作適當的研訊後，如信納任何註冊牙醫犯了不專業行為，則

委員會可酌情命令將該註冊牙醫的姓名從普通科名冊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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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8(2)條訂明，就第 (1)款而言， “不專業行為 ”指註冊牙醫的

一項作為或不作為，而該項作為或不作為會被聲譽良好並適任的註冊

牙醫合理地視為不名譽或敗壞名譽者。  
 
  擬議第 15A(1)條訂明的事項包括：如委員會根據第 18(1)條命

令將某註冊牙醫的姓名從普通科名冊除去，而該牙醫的姓名亦已列入

專科名冊內，則在註冊主任將該牙醫的姓名從普通科名冊除去的同

時，他亦須將該牙醫的姓名從專科名冊除去。  
 
  在這些情況下，似乎若某註冊牙醫的作為  ⎯⎯  
 

(a) “會被聲譽良好並適任的註冊牙醫合理地視為應將其姓名從

專科名冊除去 ”；或  
 
(b) 其 “作為或不作為會被聲譽良好並適任的註冊牙醫合理地視

為不名譽或敗壞名譽者 ”，  
 

則該註冊牙醫的姓名便會從專科名冊除去。  
 
  請澄清這兩句的涵義及兩者之間的分別。  
 
專科名冊的格式  
 
  第 7(1)條訂明，註冊主任須按《牙醫 (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 )規
例》 (第 156章，附屬法例 A)(下稱 “該規例 ”)訂明的格式備存普通科名

冊。擬議第 7(3)條訂明，註冊主任須按他認為合適的格式備存專科名

冊。請說明以不同方式備存普通科名冊及專科名冊的政策原意。  
 
註冊牙醫申請將其姓名列入專科名冊  
 
  根據擬議第 12B(1)條，任何註冊牙醫如意欲其姓名列入專科

名冊內某一專科之下，可向委員會提出申請。  
 
  擬議第 12B(4)條訂明，在接獲某註冊牙醫根據第 12B(1)條提出

的申請後，委員會須將該申請轉介教育及評審小組 (下稱 “教評小組 ”)，
以便該小組作出該牙醫是否符合第 12B(3)條中的條件的建議。  
 
  擬議第 12B(6)條規定，教評小組在作出第 12B(4)條所提述的建

議時，須考慮該小組根據第 12F(1)(d)條作出的建議。  
 
  擬議第 12F(1)(d)條訂明，凡有就某註冊牙醫作出的申訴或告

發轉介教評小組，該小組在考慮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後， (如該牙醫正

在申請其姓名列入專科名冊內 )可 向 委 員 會 作 出 該 牙 醫 並 不 符 合 第

12B(3)條中的條件的建議。  
 
  由於擬議第 12B(4)條已規定教評小組就申請人是否符合第

12B(3)條載列的條件作出建議，那麼擬議第 12B(6)條規定教評小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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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小組根據擬議第 12F(1)(d)條作出申請人並不符合第 12B(3)條中的條

件的建議，目的為何？  
 
轉介教評小組的申訴或告發  
 
  擬議第 12(F)(1)(b)條訂明，凡有就某註冊牙醫作出的申訴或告

發轉介教評小組，該小組在考慮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後， (如該申訴或

告發亦屬該規例第 13條的範圍內 )可將該申訴或告發轉介委員會秘書，  
以便按照該規例處理。  
 
  請澄清 “申訴或告發轉介教評小組 ”的涵義。這是否等於在 “涉
及合適問題的申訴或告發 ”按照該規例處理後，調查小組的主席根據擬

議第 12E(3)(b)條將這些申訴或告發轉介教評小組？  
 
展示註冊證明書  
 
  第 14(1)條規定每名註冊牙醫於其為圖利而以牙醫身分執業的

任何處所內的顯眼處，展示根據第 10(1)條發給他的註冊證明書。  
 
  請說明下述的政策原意：其姓名列入專科名冊內的註冊牙

醫，無須於其為圖利而以牙醫身分執業的處所內，展示委員會根據擬

議第 12B(10)(b)條發出的證明書，表明該牙醫的姓名已列入專科名冊

內。  
 
上訴  
 
  第 23(1)條訂明，如任何人的姓名根據第 9(3)條被命令不得列

入普通科名冊或任何註冊牙醫對根據第 15、 15A(2)或 18條就其作出的

命令感到受屈，則該人或該註冊牙醫可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而上訴

法庭隨即可維持、推翻或更改上訴所針對的命令。  
 
(A)  如申請在普通科名冊內註冊的人可就委員會根據第 9(3)條命

令不將其姓名列入普通科名冊一事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那麼為何申

請將姓名列入專科名冊的人不獲給予相同權利，就委員會根據擬議第

12B(11)條拒絕其申請一事提出上訴？  
 
(B)  如任何人在普通科名冊內的姓名被委員會根據第 15(3)及 18(1)
條除去，該人有權就委員會的命令提出上訴，那麼當某註冊牙醫因為

委員會根據第 15(3)或 18(1)條命令將其姓名從普通科名冊除去後再根

據擬議第 15A(1)條把他在專科名冊內的姓名除去時，為何該註冊牙醫

無權提出上訴？  
 
罰則  
 
  擬議第 25條訂明，任何人如虛假地充作牙醫或採用或使用牙

醫的稱號或名銜，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

監禁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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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2)條訂明，任何人如在任何處所展示或導致或允許將一

份附有其姓名或照片的註冊證明書或註冊證明書的核證副本展示，而

當時該人的姓名並未列於普通科名冊內，則該人即屬犯罪，一經循簡

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1,000。  
 
  請澄清當局的政策原意，為何向虛假地充作牙醫或採用或使

用牙醫稱號或名銜的人及透過展示虛假註冊證明書充作牙醫的人施加

不同的罰則。  
 
初步調查小組  
 
  第 29(1C)(b)條訂明，委員會可藉訂立規例就以下事項訂定條

文：接收關於任何註冊牙醫或任何要求註冊的申請人的申訴或告發，

以及設立一個小組，名為初步調查小組，並規定該小組的職能，以對

該等申訴或告發進行其認為適當的初步調查和決定是否須根據第 9或
18條進行研訊。  
 
  當局設立調查小組，似乎旨在就普通科名冊內註冊的牙醫或

申請在該名冊內註冊的人的申訴或告發，進行初步調查和決定是否須

根據第 9或 18條進行研訊。調查小組是否獲賦權根據擬議第 12E(2)及
12E(3)條所訂的方式，處理根據擬議第 12E(1)條呈交予該小組涉及合適

問題的申訴或告發，即應否將某註冊牙醫的姓名列入專科名冊內或從

該名冊除去的問題，令人存疑。請予澄清。  
 
  請閣下於 2005年 9月 2日辦公時間結束前，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黎順和 ) 
 
2005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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